
工商管理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方案

根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立信会计金融

教发(2021)1 号]，为有效做好院级教学督导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一、 组织体系

工商管理学院院级教学督导工作由工商管理学院负责，受学校教学督导事务

管理部门指导。

二、 任职与聘任

教学督导人员应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热

爱教育事业，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责任心强，有较高威信，原则上应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68 周岁。教学督导人员由校内外退

休教师或校外在职教师（行业专家）组成。

三、工作职责与要求

院级教学督导主要对学院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学服务保障等开展督查、

指导，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一）开展听课评教，全面督查指导学院教师课堂教学，及时向教师反馈建

议，帮助教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原则上每位院级教学督导每学期听课门次数不

低于 5门并且听课课时不少于 5课时；

（二）开展教学环节督导，重点是对学校和学院教学规章制度执行、教学计

划落实、试卷质量与成绩评定、毕业论文（设计）开题与答辩及毕业论文质量等

开展督查指导，原则上每位院级教学督导每学期检查课程试卷不少于 2门，每学

年检查毕业论文及论文相关材料不少于 4份；

（三）参与学院专业认证、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等相关

咨询论证工作，为学院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建设性意见建议；

（四）通过教学巡查、师生座谈访谈、随机检查等方式对学院教学管理、教

学服务保障等工作进行督查指导；

（五）协助学院指导新进教师和青年教师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帮助其

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六）协助学院开展教风、学风、考风检查工作，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七）根据学院领导要求，对学院教学工作开展调研，为学院教学改革与建

设提供决策咨询建议；

（八）做好信息反馈，将督导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与优秀案例反馈至学院或相

关教师，对校级层面的问题可直接反馈至学校教学督导事务管理部门予以协调处

理；

（九）完成学院交办的其它相关工作。

四、工作保障

工商管理学院院级教学督导人员薪酬由工商管理学院核拨发放。院级教学督

导基本费用为 3600/学期/人（税前），最终实际费用按实际工作量结算。

院级教学督导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可享有以下权利：

（一）教学督导人员可对所有教师课堂教学随机听课，根据需要可调阅与督

导工作有关的教学文件、档案、资料；

（二）教学督导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领导、教师、学生应给予支持配合；

（三）对教学督导人员发现的问题，学院应及时核实、整改并反馈。

（四）工商管理学院为院级教学督导人员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和办

公条件，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五、工作考核

学校对院级教学督导工作进行学年考核，考核不合格者终止聘任。

六、其它

本办法由工商管理学院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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